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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租房内盗窃案频发
绝大多数是“同室操戈”

《 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明确
75岁以上老人一般不判死刑

高学历贪官受贿2100万
包养情妇10多个

■本报记者沈洁琼

本报讯日照时间从原先4个小时
缩短为2个小时，两个小区间最小的楼间
距只有52米多。最近4个月，位于钱江
新城的杭州市运新花苑C区的业主们一
看到小区南面的那块空地就揪心。

这块空地是杭政储出[2009]22号地
块，现正处于建设方案审查阶段，建设单
位是杭州和祥房地产有限公司。按照地
块的设计图纸，这里将建起6幢30层的
高层建筑。

昨天，运新花苑的业主与杭州市规划
局、杭州市建委的相关人员在杭州市规划
局进行听证。业主们说：“我们要阳光，要
楼间距，要好的生活环境！”

秦小姐今年4月住进了运新花苑C
区。“我们小区的房子都在10层左右，买房
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地块要造16层的楼
房，也就是至少能保证我们4个小时的光
照。”秦小姐告诉记者，“但是今年七八月份
我们得知，这个地块要造6幢30层的房
子，这么高的房子会直接影响我们光照。”

按照《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第20条的规定，高层建筑与北侧、东
侧、西侧住宅的间距，应满足被遮挡的住

宅大寒日有效日照不少于2小时（危旧房
改造等经市政府批准的特殊区块除外）。

秦小姐拿到了该建筑设计方案的日
照分析报告：在大寒日能保证日照不少于
2小时。但是让业主们不明白的是：“为什
么我们的采光权只能用最低标准来衡量？
为何要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扩大开发商
的利益呢？”

一位大伯说：“我买这个小区是为了
安享晚年，没事能晒晒太阳。现在我每天
只能晒到2个小时的太阳，这是不是不太
人道？”

对此，杭州市规划局表示，规划局审
批建设方案都是按照法律法规来执行的。
同时，这个地块的建筑方案的日照分析报
告并不是按照最低标准来制定的，按照实
际情况做出来的报告也的确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数值。如果业主对这个日照分
析报告有质疑，可以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
进行复核。

秦小姐拿着22号地块的建筑方案平
面图纸向记者介绍，按照规划，6幢楼的分
布是围绕一个中心花园，楼间距达到80
多米。“你再看下我们小区最南面的一排
楼与他们最北面的一排楼，最近的楼间距
只有50多米。开发商只顾及自己的楼盘，
却侵犯了我们的相邻权。”

杭州市规划局相关人员解释说，根据
相关规定，新建的高层建筑与其北侧正南
北投影范围内住宅的间距不得小于52.46
米，而实际上将建的楼盘与运新花苑的几
幢楼之间，最近的也有52.9米，其他几处
有77米左右。

浙江华公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雅俊表
示，根据我国《物权法》和《民法通则》，业主
享有采光权。对于是否侵犯采光权的具体
认定标准，可参照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规范》及地方法规等综合认定。如建筑规
划符合国家及地方采光标准，业主以日照
时间相对过短、日照时间刚达到最低标准
等理由诉至法院，往往会败诉。如果业主确
实觉得日照时间少于最低标准，可委托专
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我们希望开发商能够降低楼层或者
扩大楼间距，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阳
光，更高的生活质量！”这是业主们的希
望，他们也选择了用合法理性的途径来维
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开发商不愿修改设
计方案，我们还将申请行政复议！”

黄雅俊也给其他业主提个醒，在选购
房屋时可在购房合同中与开发商就采光
问题一并进行约定，如将来出现问题，可
提出相应的索赔请求或协商一致后到相
关房管部门进行采光权的地役权登记。

■见习记者江南

本报讯“我想请你们帮我讨工资。”
在杭州打工一年多的杨正东语气里透着
焦急。

他来自河南，曾经是杭州某建设机
械有限公司的员工。杨正东说，公司欠他
3000多元工资和1700元补偿款，已经有
3个月了，至今未付。

杨正东说，去年11月起，他就在这家
公司上班。今年5月13日，他收到了辞退
信，公司要与他解除劳动合同。杨正东投
诉到劳动部门。经劳动仲裁，解除劳动合
同无效。8月26日，公司再次提出与他解
除劳动合同。“他们两次无故解除劳动合

同，我不服。”他直接将公司告到杭州市
江干区法院。

今年11月28日，杨正东收到了法院
的判决书。法院认定，解除合同有效，但
公司应该给予杨正东1700元的补偿，并
支付拖欠的3000元工资。

然而，拖欠的工资依然没着落。“这
么大一家公司难道付不出我的工资？我
去讨了好几次，他们就是不肯给我！”杨
正东气愤地说。

接到杨正东的电话后，记者联系
了他曾经务工的公司。公司人事部一
位姓蒋的工作人员称，解除劳动合同
并非“无故”，是因为杨正东从去年11
月以来经常旷工，并且与同事吵架。公
司这才两次决定辞退他。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依照法院的判
决，公司应该在12月25日前支付杨正东
4700元。

“这笔钱，我们一定会给的。因为公
司比较大，支付这笔费用需要经过一定
的程序。但是，我们保证在12月25日前
付清。”

听到这样的答复，杨正东很高兴。“快
要过年了，等钱拿到了，我把欠房东的房
租交了，就能安心回家了。”

感谢微博粉丝关注
浙江法治在线成长
十网友获赠

全年《 浙江法制报》

■见习记者陈琪

本报讯浙江法治在线推出的“加关注转好友获
赠浙江法制报”活动圆满结束啦！

浙江法治在线网站刚一成立，就在新浪微博上
广发“英雄帖”，希望省内的、拥有较多粉丝数的网
友，加入到推广网站的行列中来。

这项活动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给力”支持。他们
加关注、转好友、发链接、写评论，以实际行动来关心
浙江法治在线。

最终，前10名参与活动的微博网友各获得2011
年度《浙江法制报》一份，网站工作人员已和他们取
得联系。

网友小江转发了微博并发送给了5个好友。他
是一名大学教师，最近正在关注外来打工者在杭城
的生活面貌，他建议浙江法治在线应该多关心保护
弱势群体，并提出浙江法治在线和浙江法制报在年
末推出的“岁末追薪进行时”专题非常好，办实事、说
实话，为外来民工解决了实际问题。

网友昕祺也幸运地获得了奖品。他留言说，网站
开通以来他就一直在关注，每天都会浏览主页面。作
为一名摄影爱好者，他非常钟情网站的视频专栏和
图片中心，视频栏目的专题片更是让他赞不绝口。他
提议这两个栏目可以多加些网友供稿的影像资料，
那样可以更充实。

截至记者发稿时，浙江法治在线的新浪微博粉
丝数已增加到了432名。

浙江法治在线将继续推出微博活动，望广大网
友们热情参与哦，更多丰厚礼品等着你！

助“ 读”

残运会

■通讯员吴铁鸣王美勤摄

亚残运会前天闭幕。昨
天，衢州市柯城区三衢社区
的盲人朗读队来到了丹桂小
区68岁盲人方德忠的家，
帮他及时了解亚残运会的
盛况。

4700元辛苦钱判了还是讨不着
记者出面协调，公司表示12月25日前一定付清

相关部门在法律红线内办事
日照时间楼间距非得执行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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